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共服务清单（2025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机构 事项类别 备注

1 用户人口变更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2 水费催缴服务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所
主动服务

类

3 用水性质变更
办理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4 二次供水设施
管理维护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七条：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应当移交供水单位管理和
维护。已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采取措施，限期移交，
由供水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二次供水设施不符合国家和省二次供水标准、规范的，需整改验
收合格后方可移交。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二次供水设施，按照自愿原则，可以移交给供水单位管理和维护。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供管理部

依申请类



5

用水量、水费
交纳情况、用
水性质、抄表
收费时间相关

查询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主动服务

类

6
城市市政、园
林、环卫、消
防用水办理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稽查管理部
依申请类

7 维修网点便民
服务信息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城镇供水服务标准，设置经营、
维修服务网点，公布水质、水价和维修服务的标准、期限及收费等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主动服务
类

8 供水设施及管
网抢修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四十四条：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城镇供水设施维护制度，定期检
查、维修供水设施，保障供水设施安全运行。 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施工影响城镇公共供水设
施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向供水单位查明建设范围内的城镇公共供水
设施情况；影响城镇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供水单位商定安全保
护措施，并负责实施。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城镇公共供水设施损坏的，由供水
单位组织抢修，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管网运行部

主动服务
类

9 抄表收费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城镇
供水价格收取水费，并使用统一的收费凭证。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所

主动服务
类



10 拆表销户办理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1 水质检测结果
公布

1.《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城镇供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和省有关规定，对原水、出厂
水、管网末梢水等进行水质检测，定期向市、县人民政府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报告检测结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水质监测部

主动服务
类

12 停止供水、降
压供水通知

1.《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三条：供水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供水水压标准，保持不间断
供水，或者按照供用水合同分时段供水。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
的，经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供水单位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在停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
的区域内公告；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供水单位应当在抢修的同时，在停
止供水或者降压供水的区域内公告，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影响
消防灭火的，应当同时报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连续超过二十四小时不能正常供水的，供水单
位应当向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需要。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主动服务
类

13 代收污水处理
费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5〕119号）明确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
盈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本地区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和调整。收费
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2016年底前，设市城市污水处理
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95元，非居民不低于 1.4元。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管理部

主动服务
类

14 用户接水服务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五条：新建居民住宅应当按照一户一表、水表出户、计量到户的
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已建居民住宅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水表出户改造，实行一户一表、计量到
户。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5 用户更名办理 常态化工作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6 供水 24小时
服务热线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供水单位应当设立服务专线，受理用户的查询、
投诉，及时答复、处理用户反映的用水问题。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主动服务
类

17 水表出户改造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已建居民住宅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水表出户改造，实
现一户一表、计量到户。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依申请类

18
二次供水设施
消毒及水质检

测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
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供管理部、水质监测部

主动服务
类

19 代收水资源税

1.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
28号）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
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规定
申领取水许可证。
第四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包括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化
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地表水是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态水的总称，包括江、河、湖泊（含
水库、引调水工程等水资源配置工程）等水资源。地下水是指赋存于地表以下的水。地热、矿
泉水和天然卤水按照矿产品征收资源税，不适用于本办法。
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供水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发改价格函〔2024〕415号）“我省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管理部

主动服务
类



将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征收水资源税，停止征收水资源费。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现
就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及供水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各市要督促本地供水企业自2024年 12月 1
日起，在企业营业场所、缴费通知单、发票中将“水资源费”更改为“水资源税相关成本费用”；
在供水价格调整时，应将公布的终端综合水价中单列的“水资源费”更改为“水资源税相关成
本费用”。

20 水价信息公布

1.《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城镇供水服务标准，设置经
营、维修服务网点，公布水质、水价和维修服务的标准、期限及收费等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
督。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的通知》
（建城规〔2021〕4号 ）第八条第二款：城市供水行业应在职责范围内主动公开供水销售价格，
维修及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等相关信息。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主动服务
类

21 结算水表校验
代办服务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三十四条：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用户安装结算水表。结算
水表应当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按照国家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经检定不合格的，
应当予以更换。用户对结算水表计量有异议的，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校验，水表误差率超过国
家规定标准的，供水单位应当负责更换水表，支付检验费，并退还多收取的水费；水表误差率
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检验费由用户承担。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计量部

依申请类

22 代收垃圾处理
费

《关于马鞍山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马价费〔2015〕47号第一条第一款城市
居民(含暂住户)按住宅生活用水量计价征收，每吨水 0.25元，由城市供水企业负责代收，随水
费同时征收。

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管理部

主动服务
类


